
神明會會員（信徒）系統表舉例 

 

○○○會會員（信徒）系統表   

申 報 人：○ ○ ○ 印 

申報日期：○年○月○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長子－王時（繼承） 

（一）設立人：王忠孝（亡）     養女－王芬 

次子－王天 

                   長女－張貞（繼承） 

 ○○○會───（二）設立人：張仁愛（亡）    

養女－張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設立人：吳信義（亡）─長子－吳大（繼承） 

 

（四）設立人：許和平（亡）─長子－許明仁（繼承） 

 

 

本系統表係依本會原始規約憑證（及繼承慣例）之約定造報，如有虛偽、

錯漏，申報人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。 

申報人姓名：○○○印   

住 址：○○縣(市)○○鄉(鎮、市、區)○○村里○○路○○街○

號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  

註：1.自設立人（出資置產者）至現在會員（信徒）全部登列為原則。 

2.應備 4 份。 

3.本表原則以白色 A4 模造紙自行印製，其大小視實際情況決定之。 

 


